
实施共同诈骗行为的认定与量刑适用

——马玉珍、柏俊泽诈骗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2020 年度第 295 号刑事判决书

2.罪名：诈骗罪

基本案情

2019 年 7 月间，被告人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马玉珍以让柏俊泽冒充长春市发改委的“赵

处长”，给被害人焦淑红办理牧业小区养牛场补助款的名义，

在长春市九台区先后多次骗取焦淑红人民币共计 212300 元。

2019 年 12 月末，被告人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马玉珍以让柏俊泽冒充吉林省发改委的

“张书记”，给被害人国海彦办理“震感报告”为名，在长

春市九台区骗取国海彦人民币 5000 元。

2020 年 1 月-5 月间，被告人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马玉珍以让柏俊泽冒充吉林市检察院

的“张书记”，给被害人崔贵廉的女儿崔粲办理取保候审为

名，在长春市九台区先后多次骗取崔贵廉人民币 115000 元。

案件焦点

实施共同诈骗行为的认定及量刑

法院裁判要旨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的事实，



有经过庭审核实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的

行为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的犯罪

金额不当，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马玉珍虽辩称已返还被害人

焦淑红三万余元，但经查，被告人马玉珍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累计返给被害人焦淑红人民币 26500 元，

此款应从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被告人马玉珍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5 月 21 日分两次向被害人崔贵廉借款，共计人民

币 13000 元，此款应从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崔贵廉因探视

崔云峥，向马玉珍支付探视费 2000 元，虽未能探视崔云峥，

但公诉机关指控马玉珍以为崔贵廉女儿崔璨办取保候审为

由诈骗崔贵廉，探视费 2000 元也应扣除，故本案中认定被

告人马玉珍诈骗金额为人民币 290800 元，其中诈骗被害人

焦淑红人民币 185800 元，诈骗被害人国海彦人民币 5000 元，

诈骗被害人崔贵廉人民币 100000 元；被告人柏俊泽诈骗金

额为人民币140800元，其中诈骗被害人焦淑红人民币130800

元，诈骗国海彦人民币 5000 元，诈骗崔贵廉人民币 5000 元。

鉴于被告人柏俊泽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同时考虑其

未参与全部诈骗行为，可以从轻处罚；基于被告人马玉珍部

分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马玉

珍、柏俊泽在共同犯罪中各自的犯罪事实及情节，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马玉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决生效即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自 2020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26 年 8 月 3 日止）

二、被告人柏俊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决生效即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自 2020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3 日止）

三、责令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共同退赔被害人焦淑红

人民币十八万五千八百元；共同退赔被害人国海彦人民币五

千元；共同退赔被害人崔贵廉人民币十万元。

法官后语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们一定

要提高警惕，防止让诈骗分子得逞。

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骗局，而我们每

个人都应该是精明的侦探，仔细地观察，有防范意识，以防

自己被骗，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管是

多亲近的朋友，或者是看起来很可怜的陌生人，我们都应该

擦亮双眼，认出那些对我们有害的人。

现实社会中，社会是复杂多样的，有些人只为了利益而

活或为了生存而活。因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社会

和生活。



编写人：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张延龙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0）吉 0113 刑初 295 号

公诉机关: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马玉珍，女，1965 年 5 月 29 日生，身份证号码

220123196505290022，汉族，中专文化，个体，户籍所在地

吉林省九台市营城街珍珠委 11 组，现住址长春市九台区香

墅湾二期 5 号楼 2 单元 301 室。因涉嫌犯诈骗罪，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被居家监视居住，2020 年 6 月 4 日被刑事拘留，

同年 7 月 9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春市九台区看守所。

被告人:柏俊泽，男，1958 年 12 月 27 日生，身份证号

码 220123195812270035，汉族，高中文化，九台市购物中心

（原九台市五交化商场）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长春市九台

区团结街同心委 1 组，现住址长春市宽城区银座 E 栋 5 单元

425 室。因涉嫌犯诈骗罪，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被居家监视

居住，2020 年 6 月 4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9 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长春市九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浩宇，吉林翰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以长九检一部刑诉〔2020〕308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犯诈骗罪，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



开庭审理了本案。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垒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及其辩护人张浩宇到

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 年 7 月间，被告人

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马玉珍以

让柏俊泽冒充长春市发改委的“赵处长”，给被害人焦淑红

办理牧业小区养牛场补助款的名义，在长春市九台区先后多

次骗取焦淑红人民币共计 212300 元。

2019 年 12 月末，被告人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马玉珍以让柏俊泽冒充吉林省发改委的

“张书记”，给被害人国海彦办理“震感报告”为名，在长

春市九台区骗取国海彦人民币 5000 元。

2020 年 1 月-5 月间，被告人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马玉珍以让柏俊泽冒充吉林市检察院

的“张书记”，给被害人崔贵廉的女儿崔粲办理取保候审为

名，在长春市九台区先后多次骗取崔贵廉人民币 115000 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提

供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公民户籍信息、到案经

过、微信聊天记录、收条、借据、照片、证明、协议书；证

人周玉伟、高凤芹、韩树林、何景彦、郝占双、郝宏林、刘

伟、黄志侠等人的证言；被害人焦淑红、国海彦、崔贵廉的

陈述；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等证



据。

被告人马玉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辩称

第一起事实中，是焦淑红找的我，我也办了一些手续，柏俊

泽说需要多少钱我就找焦淑红要费用；第二起事实中，是国

彦海找的我，我去找的长春地震局，我收了 5000 元代理费，

报告下来我收费，下不来我就返还给他，我忘了给柏俊泽多

少钱；第三起事实中，是崔贵廉找的我要办取保，我找吉林

分局的郝占双和刘伟，后来说需要费用，我总共收了崔贵廉

115000 元，事没有办成，钱没有返还。这三起事实中是我找

柏俊泽办事，但没有让柏俊泽冒充发改委、公安局、检察院

的领导，让当事人和柏俊泽接触，目的是给当事人个交代，

这其中我也返还了 30000 余元，而且也有我自己和当事人借

款的部分（我都没有偿还）。

被告人柏俊泽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

议，意见以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准。

被告人柏俊泽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柏

俊泽诈骗罪的罪名无异议，在量刑方面发表以下意见，1.柏

俊泽是 2020 年 4 月 30 日与崔贵廉见面，马玉珍前期诈骗行

为与柏俊泽无关，该次犯罪事实柏俊泽仅涉案 5000 元；2.

柏俊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于从犯，分赃仅

得六千余元，分赃较少；3.柏俊泽无前科劣迹，如实供述，

并积极认罪悔罪。综上，建议法庭予以宽大处理。

经审理查明：

（一）诈骗被害人焦淑红：2019 年 7 月 5 日、7 月 6 日，

被告人马玉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谎称能够办理牧业小区



养牛场补助款，骗取被害人焦淑红人民币 55000 元，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30 日期间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以让

柏俊泽冒充长春市发改委的“赵处长”，给被害人焦淑红办

理牧业小区养牛场补助款的名义，在长春市九台区多次骗取

焦淑红共计人民币 157300 元。

另查明，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5 月 9 日，被告人

马玉珍分 11 次通过微信转账、现金支付，累计返还给被害

人焦淑红人民币 26500 元，此款应从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

（二）诈骗被害人国海彦：2019 年 12 月末，被告人马

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马玉珍以让

柏俊泽冒充吉林省发改委的“张书记”，给被害人国海彦办

理“震感报告”为名，在长春市九台区骗取被害人国海彦人

民币 5000 元。

（三）诈骗被害人崔贵廉：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4 月 29

日被告人马玉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给被害人崔贵廉女

儿办理取保候审为名，骗取被害人崔贵廉人民币 95000 元；

2020 年 4 月 30 日，被告人马玉珍伙同被告人柏俊泽，以让

柏俊泽冒充吉林市检察院的“张书记”，给被害人崔贵廉的

女儿崔粲办理取保候审为名，骗取被害人崔贵廉人民币 5000

元。

另查明，马玉珍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以“倒化肥缺钱”

为由，向被害人崔贵廉借款人民币 10000 元；2020 年 5 月

21 日以“侄子吸毒被抓需要钱”为由，向被害人崔贵廉借款

人民币 3000 元；崔贵廉为探视其侄子崔云峥向马玉珍支付

人民币 2000 元，共计人民币 15000 元应从指控诈骗金额中



予以扣除。

2020 年 5 月 24 日，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上河湾派

出所办案民警在长春市宽城区长江路步行街 504 号银座 E栋

5-425 柏俊泽家中，将柏俊泽抓获，被告人柏俊泽系抓获到

案；2020 年 5 月 26 日，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上河湾派

出所办案民警在九台区金福法律律师事务所，将马玉珍抓获，

被告人马玉珍系抓获到案。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

证明：

（一）诈骗被害人焦淑红的证据

1.被告人马玉珍的供述：（第一次供述）我答应帮三台

的焦淑红农场办理补助款，我还没有那个能力，我就让柏俊

泽冒充长春市发改委的赵处长，让张雪梅冒充会计，使焦淑

红相信我能办理补助款。（第二次供述）我和一个叫彪哥的

人一起去过焦淑红家养牛场照过相，彪哥是魏国良给我介绍

的，魏国良跟我说这个彪哥在畜牧站上班，我让彪哥到那去

给焦淑红家养牛场测量面积，他到农场拍没拍照我就忘记了，

彪哥测完面积跟我和焦淑红说，这农场面积要是都盖上房，

一般都能批下来补助款。我在焦淑红家养牛场我没管焦淑红

要钱，焦淑红主动给我 3000 元钱，她让我给彪哥，焦淑红

的意思是怕彪哥测量完回去再不合格，我给了彪哥不是 1000

元就是 1500 元钱，我跟彪哥说，让他能往畜牧局报材料的

时候帮忙说说话。第三次供述与前两次基本一致。

2.被告人柏俊泽的供述：（第一次供述）马玉珍说三台

一个养牛场办补助款，让我冒充长春发改委的赵处长，让我



媳妇张雪梅冒充张会计，这次马玉珍给我 1000 元钱左右。（第

二次供述）我冒充长春市公证处发改委赵处长骗上河湾镇焦

淑红养牛场的事，马玉珍都是微信给我转了几次钱，每次都

是 200 元、300 元左右，马玉珍一共给了我 1000 元钱左右，

我和马玉珍与焦淑红在长春市九台区金麦穗饭店吃过饭，这

次马玉珍没有在饭店北屋往我包里放 40000 元钱。第三次供

述与前两次供述基本一致。（第四次供述）马玉珍说给三台

一个养牛场办补助款，让我冒充长春发改委的赵处长，让我

媳妇张雪梅冒充张会计，马玉珍领我到九台区阳光苑小区的

金麦穗饭店，到饭店以后马玉珍教我让我跟一会要来的人说，

说交 20 万元可以给十倍的补助等一些话，过了一会就来了

两个人，是母子关系，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娘俩说交上

20 万元，可以补助到 200 多万元，这个机会挺难得的，有很

多人想要，是国务院扶贫办的项目，然后就是马玉珍和他们

说这些事了，吃饭完我就回长春了，马玉珍给我转了 200 元

钱，过了几天，马玉珍又联系我说，让我说那个牛场的营业

执照不行，让他交两年的保证金，每年两万元，事情办完以

后返回去。之后我到九台以后，马玉珍找了一台黑色的车，

拉着我俩就到上河湾三台的那家牛场去了，到那以后，我说

查了一下你家的营业执照才三年，不满五年办不下来补助，

得交两年的保证金，每年两万，过后给返回来，待了一会我

们就走了，回到九台以后，马玉珍给我了 300 元钱，我就回

长春了，大约 10 月份的一天，马玉珍给我转了 200 元钱，

说牛场那家要补助催得紧，让我再来一趟，事先告诉我怎么

说，和那家约的是在一个茶馆见面，按事先说好的，我告诉



那娘俩说补助款已经打到九台了，但是不能一次性给，元旦

之前这 200 多万都能到位，就这样把他娘俩给稳住了，完事

我就回长春了，大约十月末的一天，马玉珍联系我说，牛场

那家要钱要得太紧了，你还得出来应付一下他们，并且让我

带我媳妇张雪梅说她是会计，我和张雪梅与马玉珍在九台金

街麦芽宾馆一楼先见的面，让张雪梅说还差一个领导签字，

等人到齐了钱就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去一个饭店吃饭了，三

台牛场的娘俩就问钱的事，张雪梅就是这么说的，他们娘俩

就信了，然后马玉珍就领他俩回去了，前后这几次马玉珍一

共给了我 1000 元钱左右。

3.证人周玉伟的证言：证实马玉珍知道我和我母亲焦淑

红养牛之后，说能帮我们得到补助款，我和我母亲就前前后

后一共给了马玉珍 212300 元，但我们始终也没有得到这个

补助款的钱。

4.证人高凤芹的证言：证实焦淑红在我这借过五万块钱，

焦淑红把钱交给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女的。

5.证人张雪梅的证言：证实去年夏天，马玉珍给柏俊泽

打电话让他去金街麦芽宾馆，当天上午 9 点左右，我和柏俊

泽见到马玉珍，她和我说她给一个老太太办补贴款的事办成

了，你就假扮会计，你见人就说现在人不齐，补助款得等人

齐之后才能下来，吃饭的时候你就应付一下就行，马玉珍还

对我和柏俊泽说事已经办成了，你们帮我扮个人就行，说应

付完老太太给我和柏俊泽发红包作为好处，我和柏俊泽为了

得马玉珍的红包作为好处就答应了，之后马玉珍领给办事的

老太太和一个小伙子（老太太的儿子）来到宾馆后，马玉珍



给老太太和小伙子指着柏俊泽说这个就是给你办事的处长，

马玉珍当着老太太的面介绍说我是张会计，老太太问补贴款

什么时候能下来，我说现在人不齐，等人齐后补助款才能下

来，事后，马玉珍给柏俊泽发了 200 元红包作为好处，之后

这 200 元钱柏俊泽分给我 100 元现金。我假扮会计是我和马

玉珍提前在金街麦芽宾馆商议好的，柏俊泽假扮什么角色我

当时没听他俩说，马玉珍说她替老太太办补贴款的事，老太

太总催她要钱，让我和柏俊泽扮个人帮忙应付一下老太太，

我和柏俊泽当时就都答应了，马玉珍这个人没什么信誉，我

认为马玉珍就是在骗人，但是马玉珍给没给老太太办成补贴

款我不清楚，马玉珍之前老找我老公柏俊泽，这次她又来找

柏俊泽我就跟着去了，去了以后马玉珍和柏俊泽就商量怎么

应付焦淑红家牛场补助这个事，马玉珍就让我充当会计，在

吃饭的时候说这个补助款还差一人没到位，到位以后钱就下

来了，但是焦淑红他们就信了。

6.被害人焦淑红的陈述：证实马玉珍要给我办牧业小区

补助款，马玉珍和我说有一个是长春市发改委姓赵的处长。

他们一共骗了我 212300 元钱，有欠条的是 169000 元钱，没

有欠条的是 43300 元钱，不是现金就是微信转账的方式给的

钱，这些钱都是给的马玉珍，后来马玉珍一共返给我 26500

元。

7.收条、借据：收条载明马玉珍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收

到焦淑红人民币五千元；借据载明马玉珍于 2019 年 7 月 6

日、7 月 15 日、7 月 18 日从焦淑红处借款人民币五万元、

八万四千元、三万元，以及被害人焦淑红提供的账目明细。



8.焦淑红儿子周玉伟提供柏俊泽的照片：载明焦淑红儿

子周玉伟向公安机关提供马玉珍所称的“长春市发改委赵处

长”照片。

9.被害人焦淑红提交的账目明细：载明焦淑红与马玉珍

之间的钱款往来情况。

（二）诈骗被害人国海彦的证据：

1.被告人马玉珍的供述：国海彦因为他们村里的房子要

与煤矿公司打官司，所以要开一份 2012 年到 2019 年的震感

报告，我就让柏俊泽冒充省发改委的张书记，说能给他们办

理震感报告，收了国海彦 5000 元钱。

2.被告人柏俊泽的供述：（第一次供述）马玉珍要给放

牛沟煤矿办理震感报告，马玉珍让我冒充省里的一个领导，

具体是什么领导职位我忘记了，马玉珍给没给我钱我忘记了。

（第二次供述）我冒充发改委赵书记给龙嘉堡老百姓办理震

感报告的事，马玉珍没有给我 1500 元钱。第三次供述与前

三次供述基本一致。（第四次供述）2020 年 4 月份的时候，

马玉珍找我让我冒充省里的领导，马玉珍说放牛沟那有一个

煤矿，当地村民说那个煤矿有震感，对他们的房屋有威胁，

村里面出了一个代表要震感报告。马玉珍教我来人了之后怎

么说，后来我们在省宾馆门口，当时那个代表开车领着马玉

珍先去的，我是后去的，我去之后我们在那个村民代表的车

里见的面，我跟那个村民代表说：让村上出证明，这个报告

不归我管，震感报告不是随便给的，现在控制的严，都知道

打官司，我让那个村民代表本人签担保书，过了五一上班之

后我给他出震感报告的复印件，说完之后我就下车走了，马



玉珍骗这个代表多少钱我不知道，当时给没给我钱我也忘了。

3.证人韩树林的证言：证实马玉珍跟我们说她能找人办

下来震感报告，然后让我们等电话，之后马玉珍就和国海彦

联系了。我就知道国海彦给马玉珍 5000 元钱，但是马玉珍

也没把震感报告办下来。

4.证人何景彦的证言：证实我们村民想要一份 2012 年

末到 2019 年末的震感报告，国海彦联系的马玉珍，马玉珍

说她能找人办下来震感报告，过了几天马玉珍给国海彦打电

话说她能找到省政府发改委的张书记，马玉珍说张书记能把

震感报告办下来，让我们和张书记见见面，之后我和魏奎力、

韩树林、国海彦去长春和马玉珍、张书记见的面。见面之后，

马玉珍把一个男的介绍给我们说这是省政府发改委的张书

记，叫张兆理，他说肯定能给办下来震感报告。过了几天马

玉珍说要办震感报告的话，让我给她准备一万块钱，我们商

量完说先给 5000 元，震感报告下来后再把剩下的 5000 元给

马玉珍，我和国海彦、魏奎力在放牛沟新民路口，然后国海

彦给马玉珍 5000 元钱，并且和马玉珍签了一张协议书，大

致内容是马玉珍帮我们办震感报告，我们需要支付 10000 元

钱费用。震感报告马玉珍没有办下来，我就知道办震感报告

给马玉珍 5000 元钱。

5.被害人国海彦的陈述（三卷 2-7 页）：证实我们村村

民想要一份 2012 年末到 2019 年末的震感报告，马玉珍说她

能找人办下来，过几天马玉珍说她找到省政府发改委的张书

记，让我和张书记见面。见面后张书记说肯定能办下来震感

报告，又过了几天马玉珍说办震感报告的话让我准备 10000



元钱，她拿着 10000 元钱要去打点张书记，我们商量完说先

给她 5000 元，震感报告下来给剩下的 5000 元，之后我给马

玉珍 5000 元，还和马玉珍签了一张协议书，大致内容就是

马玉珍帮我震感报告这件事，我需要支付 10000 元钱费用。

6.证明：载明九台区南山金福法律咨询服务所出具关于

新港街道村民找律师代理，应交律师代理费一万五千元，证

明人马玉珍签名并盖章。

7.协议书：载明国海彦与马玉珍就调取政府材料、震感

报告，由国海彦支付一万元费用，如不能调取，马玉珍如数

返还的协议内容；崔贵廉与马玉珍就其女儿崔璨办理取保候

审，委托马玉珍代理，如过期不能办理马玉珍如数返还的协

议内容。

8.收条、借据、收据：收条载明马玉珍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国海彦人民币五千元；借据载明马玉珍从国海彦处

借款人民币五千元；收据载明马玉珍 2019 年 12 月 27 日收

到国海彦代理费二千元。

（三）诈骗被害人崔贵廉的证据：

1.被告人马玉珍的供述：崔贵廉的女儿崔粲因为传销被

吉林市公安局给刑事拘留了，他们想找人给取保候审，我让

柏俊泽冒充吉林市检察院的张书记说能办理，取得崔贵廉信

任后我先后以各种理由从崔贵廉那拿了 115000 元钱。后两

次供述与第一次供述基本一致。

2.被告人柏俊泽的供述：（第一次供述）九台市一个叫

崔粲的女的因涉嫌诈骗被批捕，马玉珍说崔粲现在退到公安

局，这次马玉珍让我冒充吉林市公安局的张书记，要给崔粲



办理取保候审，这次我管马玉珍要的 5000 元钱，马玉珍就

给了我 3000 元，这 3000 元是马玉珍分两次给我的，一次给

了我 2000，一次给了我 1000。马玉珍一共给我 6000 多元钱。

都是马玉珍找的我，具体的事我都不清楚，也是马玉珍事先

教我怎么说的，马玉珍是否还找过别人我就不知道了。（第

二次供述）我冒充吉林市检察院张书记给崔粲办理取保候审

的事，马玉珍微信给我转了 3000 元钱，分两次给我转的，

第一次给我转了 1000 元钱，第二次给我转了 2000 元钱，马

玉珍没有给我 30000 元钱现金。第三次供述内容是给别人办

理轻轨工作的事，与本案无关。（第四次供述）我是跟九台

区火车站前开律师事务所的马玉珍一起诈骗的，马玉珍跟别

人说可以办各种事情，之后让我充当“书记、处长”等角色

去骗对方。2020 年 4 月末的时候，马玉珍跟我说九台有一个

叫崔粲的女的因涉嫌诈骗被批捕，马玉珍说崔粲现在退到公

安局，这次马玉珍让我冒充吉林市公安局的张书记，要给崔

粲办理取保候审，马玉珍教我对崔粲的父母说这件事怎么也

得明后天能办下来，要帮就帮到底，肯定不能让崔粲在里边

多待，后来我和马玉珍在吉林市公安局的门口见到崔粲的父

母，见面后我说李局一切都安排完了，但是今天办理不了取

保候审，怎么也得明后天，之后我就让崔粲的父母等我电话。

说完之后我跟马玉珍就一起走了，这次我跟马玉珍要了 5000

元钱，马玉珍给了我 3000 元，马玉珍收了对方多少钱我不

知道。这几次马玉珍一共给我 6000 多元钱，张雪梅获利 1200

元钱，马玉珍在沈阳给我的 1000 元钱现金，我都给我媳妇

张雪梅了，还有张雪梅冒充会计那次，马玉珍给她 200 元现



金。我知道马玉珍都是在骗对方，我配合马玉珍冒充各种假

身份就是为了挣点钱，马玉珍给我的钱我都自己用了。

3.证人郝占双的证言：证实马玉珍说她有个亲戚叫崔粲

被抓了，问我能不能帮忙找人办理取保候审，马玉珍找过我

很多次，我也咨询了几个人，都说办不了，后来我给马玉珍

介绍了刘伟，刘伟当时也没答应，说看看吧，马玉珍走后，

刘伟就跟我说这事咱们办不了，我没有能力给崔粲办取保候

审，刘伟一直也没答应马玉珍。马玉珍之前欠我钱，微信给

我转的 2000 元钱是马玉珍还我的钱，我跟郝宏林一起在外

面干活，我给郝宏林的 2000 元钱是郝宏林帮忙还有加油的

钱，后来活没干成，郝宏林又把这 2000 元钱还我了。

4.证人郝宏林的证言：证实我和马玉珍接触过两次，第

一次在吉林，那次我拉着刘伟去的，当时我没有下车，刘伟

和马玉珍说什么了我不知道，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的饭，当时

还有我朋友郝占双，在饭桌上我和郝占双说了合作拉土的事，

郝占双说想通过我挣点钱，就给了我 2000 元钱定钱。当时

我没听见他们说给人办取保候审的事。第二次是在吉林市吃

饭后的一个月左右，我和刘伟与马玉珍在一家饭店吃的饭，

没有听他们说办取保候审的事，刘伟没有收马玉珍的钱。郝

占双想找大车往我车队里安排，通过我挣钱，我就管他要了

2000 元钱的油钱，后来事没办成，我就通过微信把钱给他转

回去了。

5.证人刘伟的证言：证实在吉林和马玉珍见面，马玉珍

问我能不能给那个传销进去的人办取保候审，我当时就说我

办不了。在九台吃饭我们没有聊取保候审这件事，就是闲唠



几句嗑，从头到尾我没有收过马玉珍的钱。

6.证人黄志侠的证言：证实马玉珍和一个自称是吉林市

检察院张书记的人把我和我丈夫崔贵廉骗了，我女儿崔粲因

为涉嫌非法传销的事被羁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我和我丈夫崔

贵廉找到马玉珍，马玉珍说能给崔粲办取保候审，到现在这

事都没办成，马玉珍还因为这事骗了我家 115000 元，有 2000

元钱是马玉珍答应去探视我侄子崔云峥的钱，有 13000 元钱

是马玉珍借去的，办马玉珍个人的事，剩下的钱都是给崔粲

办理取保候审的钱，这些钱都是我丈夫崔贵廉通过微信转账

给马玉珍的。

7.被害人崔贵廉的陈述：证实马玉珍和一个自称是吉林

市检察院张书记的人说帮我办理崔粲取保候审的事情，我一

共被骗了 115000 元，其中有 13000 元钱是马玉珍借去的，

办马玉珍个人的事情，还有 2000 元钱是马玉珍答应去探视

我侄子崔云峥的钱，剩下的钱都是给崔粲办理取保候审的钱，

我都是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马玉珍的。

（四）综合性证据：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载明马玉珍、柏俊泽案件

来源情况。

2.情况说明：载明九台区分局上河湾派出所寻找被害人

经过的说明。

3.前科劣迹说明：载明马玉珍、柏俊泽的前科劣迹情况。

4.抓获经过：载明 2020 年 5 月 26 日，长春市公安局九

台区分局上河湾派出所办案民警在九台区金福法律律师事

务所，将马玉珍抓获；2020 年 5 月 24 日，长春市公安局九



台区分局上河湾派出所办案民警在长春市宽城区长江路步

行街 504 号银座 E 栋 5-425 柏俊泽家中，将柏俊泽抓获。

5.户籍证明：载明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均系完全刑事

责任能力人。

6.柏俊泽与马玉珍微信聊天记录：载明马玉珍告知柏俊

泽如何答复被害人以及微信转账情况。

7.微信聊天记录：载明被害人崔贵廉、周玉伟（被害人

焦淑红儿子）与马玉珍微信聊天内容、转账记录情况。

8.辨认笔录：载明被害人焦淑红、国海彦及被害人崔贵

廉妻子黄志侠对被告人柏俊泽的辨认情况。

上述公诉机关提供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被告人

马玉珍对自己在公安机关供述、被告人柏俊泽供述、焦淑红

的收条收据、证人周玉伟、高凤芹、韩树林、何景彦、黄志

侠、郝宏林、刘伟的证言有异议，称其在公安机关供述不属

实，庭审所述真实；被告人柏俊泽供述不真实，其没有指使

柏俊泽；焦淑红的收条、收据金额与实际不符；证人周玉伟、

黄志侠、刘伟证言不属实，其不认识高凤芹、韩树林、何景

彦、郝宏林。被告人马玉珍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被告人柏俊泽及其辩护人对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均无异

议，辩护人补充说明以下质证意见：对被告人马玉珍在公安

机关供述无异议，对其庭审供述有异议，认为其庭审供述不

符合客观事实；证人黄志侠的证言能够证实柏俊泽是 4 月 30

日才参与诈骗崔贵廉的。

根据本案的事实及证据，针对本案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

人所提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马玉珍的异议理由，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柏俊泽供述与证人周玉伟、高凤芹、韩树林、何景彦、黄志

侠、郝宏林、刘伟等证言之间互相印证，能够佐证被告人马

玉珍在公安机关供述的真实性，虽然被告人马玉珍当庭予以

否认，但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马玉珍诈骗被

害人焦淑红、国海彦、崔贵廉的事实，故该异议理由不成立。

同时，被告人马玉珍的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

纳。

2.关于被告人柏俊泽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通过庭

审中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能够证实，柏俊泽在马玉珍实施诈

骗行为时，中途参与诈骗行为，诈骗金额应从其参与诈骗行

为时计算，但白被告人柏俊泽在共同犯罪中，多次冒充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帮助马玉珍实施诈骗，为马玉珍诈骗起到必

要作用，故不应认定为从犯，本院对该辩护意见予以部分采

纳。

综上，经庭审核实的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足以认定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的事实，

有经过庭审核实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的

行为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的犯罪

金额不当，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马玉珍虽辩称已返还被害人

焦淑红三万余元，但经查，被告人马玉珍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间，累计返给被害人焦淑红人民币 26500 元，

此款应从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被告人马玉珍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5 月 21 日分两次向被害人崔贵廉借款，共计人民

币 13000 元，此款应从诈骗金额中予以扣除，崔贵廉因探视

崔云峥，向马玉珍支付探视费 2000 元，虽未能探视崔云峥，

但公诉机关指控马玉珍以为崔贵廉女儿崔璨办取保候审为

由诈骗崔贵廉，探视费 2000 元也应扣除，故本案中认定被

告人马玉珍诈骗金额为人民币 290800 元，其中诈骗被害人

焦淑红人民币 185800 元，诈骗被害人国海彦人民币 5000 元，

诈骗被害人崔贵廉人民币 100000 元；被告人柏俊泽诈骗金

额为人民币140800元，其中诈骗被害人焦淑红人民币130800

元，诈骗国海彦人民币 5000 元，诈骗崔贵廉人民币 5000 元。

鉴于被告人柏俊泽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同时考虑其

未参与全部诈骗行为，可以从轻处罚；基于被告人马玉珍部

分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马玉

珍、柏俊泽在共同犯罪中各自的犯罪事实及情节，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

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马玉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决生效即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自 2020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26 年 8 月 3 日止）

二、被告人柏俊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决生效即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自 2020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3 日止）

三、责令被告人马玉珍、柏俊泽共同退赔被害人焦淑红

人民币十八万五千八百元；共同退赔被害人国海彦人民币五

千元；共同退赔被害人崔贵廉人民币十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

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

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孙亚岩

审 判 员 张延龙

审 判 员 刘靖宇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李 阳


